[bookmark: _GoBack]重庆文理学院学院本科生实习协议书
甲方：重庆文理学院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
乙方（实习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学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
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为贯彻教育部《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〕12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共同协商，就毕业实习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实习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一、甲方职责和义务
1、与乙方一起做好实习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指导工作。
2、定期安排校内指导教师到乙方现场指导和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，加强与乙方指导教师的联系和沟通，及时帮助解决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3、与乙方一起做好对实习学生的实习成绩考核工作。
4、为丙方购买实习保险。
二、乙方职责和义务
1、安排丙方在               部门实习，主要从事             工作。
2、为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，明确丙方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，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。并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，实习期间按每月             元向丙方支付实习津贴（师范生可以删除）。
3、根据工作需要，安排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丙方开展实习，与甲方一起做好实习学生的安全教育、职业道德教育等。
4、按劳动法规定的作息时间安排丙方实习工作，如确因工作需要延长工作时间，要征得丙方同意，并按劳动法规定支付相应的津贴（师范生可以删除）。
5、为丙方的学习和考试提供方便，若丙方不能胜任工作或不服从安排，及时通知甲方，共同协商解决办法。实习结束后，根据丙方的具体表现进行考核和评定，以作为考核丙方实习效果的依据。
6、实习期间，丙方在实习岗位上正常从事实习范围内的活动时发生人身意外事故，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三、丙方职责和义务
1、实习期间遵纪守法、注意人身安全，增强自我安全保护意识；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服从工作安排和管理。
2、主动向实习单位指导教师请教、汇报，认真做好本职工作。
3、定期向校内指导教师、班主任等汇报自己的情况，及时完成实习周志、报告等。坚持学习学校的相关课程，按时参加学期末的课程考试。
4、实习期间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。
四、三方约定的其他条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协议终止与解除
1、实习期满协议自然终止。
2、丙方如有特殊情况需终止实习，必须出具书面申请并取得甲方和乙方同意，否则甲方可对擅自离开实习单位的学生作出实习课程不及格处理。
六、本协议一经签订，甲、乙、丙三方须共同遵守。其他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丙方（签名）：　
年     月    日
 														日  期：
